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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赣市府办发〔2022〕10号

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赣州市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重点

乡镇（街道）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市属、驻市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赣州市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重点乡镇

（街道）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2年 3月 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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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州市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重点
乡镇（街道）管理办法

为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江西省林业有害生物

防治条例》《江西省松材线虫病防治办法》相关要求，全面落实国

家、省、市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计划明确的防控任

务，进一步压实防控主体责任，确保实现“十四五”末全市松材

线虫病发生面积和疫点数量“双下降”目标。根据《党政领导干

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督

办追责办法》《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》有关精神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决定对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实施重点乡镇（街道）管

理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重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确定条件
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列入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重点管理乡镇

（街道）：

（一）新发生松材线虫病疫情未及时发现，未在年度除治期

内开展除治，且病死松树超过 750株的；

（二）发生松材线虫病疫情后，经过 3年除治期仍未有效控

制疫情，连续 3年发生面积和病死树双增长的；

（三）在年度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责任书中明确需实现无疫

情和拔除疫点的乡镇（街道），未完成目标的；

（四）实施松林林相改造力度不够，连续 2年未完成县级林

业部门下达的松林生态修复任务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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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对松材线虫病疫木监管不严，一个年度出现 3起以上

违法违规运输、加工、经营和使用疫木及其制品事件的；

（六）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隐瞒疫情不报，造成疫情

扩散的；

（七）国家、省级和市级检查中，发现严重问题的。

二、重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确定程序

（一）拟定名单。市松材线虫等重大外来生物灾害防治工作

指挥部办公室根据松材线虫病疫情监测和秋季普查结果、疫情发

生、疫木除治、检疫执法、林相改造等情况，结合群众举报、媒

体曝光、县（市、区）松材线虫等重大外来生物灾害防治工作指

挥部建议，对相关乡镇（街道）进行综合评估，符合重点管理乡

镇（街道）条件的，列入拟实施重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名单。

（二）报审确定。将拟实施重点管理的乡镇（街道）名单报

市松材线虫等重大外来生物灾害防治工作指挥部审核确定后,由

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审核确定文件。

（三）抄送相关部门。确定重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后，将重

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名单抄送市委组织部、市纪委和所在县（市、

区）党委、政府备案。

三、重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管理措施

被确定为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重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的，由

市松材线虫等重大外来生物灾害防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通报全市,

并实行如下重点管理措施：

（一）重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作为松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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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虫病防控第一责任人和主要责任人,每季度向市松材线虫等重

大外来生物灾害防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汇报整改工作，并报送书

面整改进展情况。

（二）确定为重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的，扣除其高质量发展

考核和林长制考核中涉及林业相关工作分值。

（三）市松材线虫等重大外来生物灾害防治工作指挥部视情

况不定期派员对重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的整改情况进行督促检查

并及时通报。

（四）重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、分管负

责同志，整改期间不能评先评优，不得提拔或进一步使用。

四、重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整改要求

（一）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纳入重点管理乡

镇（街道）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的监督管理，所在县级林业主管

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，强化督促检查，推动整改落实。

（二）纳入重点管理的乡镇（街道）要认真查找松材线虫病

防控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,制定整改方案,落实整改

措施,进一步压实领导责任、强化队伍建设、加大经费投入、严格

疫情管控、加强宣传教育、完善管理机制，同时，要结合实际,加

大松林林相改造力度，着力改善林相结构，提升综合防控能力。

五、重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解除程序

（一）乡镇申请。确定为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重点管理乡镇（街

道）涉及问题已整改到位的，可在半年后向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松材

线虫等重大外来生物灾害防治工作指挥部申请解除重点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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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县级检查。县（市、区）松材线虫等重大外来生物灾

害防治工作指挥部接到申请后,应及时组织专业人员,对照整改要

求进行全面检查。达到整改要求的,报市松材线虫等重大外来生物

灾害防治工作指挥部组织评估；未达到要求的，督促其继续整改，

直至整改到位。

（三）市级评估。在县级检查基础上,市松材线虫等重大外来

生物灾害防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对申请解除重点管

理的乡镇（街道）进行综合评估。评估合格的,列入拟解除重点管

理名单；不合格的，继续列入重点管理。

（四）解除重点管理。将拟解除重点管理乡镇（街道）名单

报市松材线虫等重大外来生物灾害防治工作指挥部同意后，解除

重点管理，并抄送市委组织部、市纪委和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、

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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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纪委办公室，市委组织部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。

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22年3月21日印发


